
家族信托子女传承条款

产品名称 家族信托子女传承条款

公司名称 深圳慧博传承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翰岭社区梅东二路2号翰
岭院7、8、9、10、11、12栋12栋22B

联系电话  13476991526

产品详情

我们是【深圳慧博传承咨询有限公司】，一家服务于家族财富保护和传承和管理的“中立、客观”客户
立场的第三方机构。

伴随着中国家庭财富的迅速增加，中国创一代集中步入退休阶段，如何实现企业传承和家族财富的传承
是其迫在眉睫的现实需求。

家族信托作为一种在国外已有数百年发展历史的财富传承利器，近年来开始在国内逐渐兴起，受到越来
越多的高净值人群的关注和青睐。

然而，由于国内家族信托业务起步较晚，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大多数高净值客户对家族信托不甚了解
，甚至还存在诸多认知误区。接下来，给大家理一理家族信托的几大“误解”。

误区1：家族信托与理财产品混为一谈

很多客户经常把家族信托和平时在信托公司或私人银行购买的理财信托理解为一回事儿，事实上二者存
在本质区别。

这里说的“理财信托”指的是以资金保值增值为目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根据《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管理办法》规定：参与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委托人为唯一受益人，就是说投资者作为委托人购买理
财信托产品，其受益人只能是委托人本人，理财信托主要的功能是满足投资者财产的保值增值需求。

家族信托则是一种运用信托法律关系的安排，以实现资产隔离保护和财富传承为主要目的的信托业务。

根据2018年8月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加强规范资产管理业务过渡期内信托监管工作的通知》（信托函[2
018]37号，简称“37号文”）给出的家族信托的定义：

家族信托是指信托公司接受单一个人或者家庭的委托，以家庭财富的保护、传承和管理为主要信托目的



，提供财产规划、风险隔离、资产配置、子女教育、家族治理、公益（慈善）事业等定制化事务管理和
金融服务的信托业务。家族信托的财产金额或者价值不低于1000万元，受益人包括委托人在内的家庭成
员，但委托人不得作为唯一受益人。

单纯以追求信托财产保值增值为主要信托目的，具有专户理财性质和资产管理属性的信托业务不属于家
族信托。

误区2：国内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设立家族信托没有法律保障

部分客户认为，家族信托在中国起步较晚、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国内设立没有保障。实际上，早在200
1年10月1日国内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在信托法律关系的基本规则上已经与国际接轨，
为家族信托提供了基本法律保障。

与此同时，银保监会37号文在监管规章上明确家族信托定义，为家族信托业务的开展保驾护航。

另外，国内的《民法通则》、《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公司法》、《物权法》、《侵
权责任法》、《担保法》以及《信托公司管理办法》、《信托登记管理办法》及其细则、《信托业保障
基金管理办法》等与家族信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基础法律框架已经非常健全。

可以说，国内的基本法律和财产保护制度完全可以满足家族信托的设立。唯独只有一点，目前国内《信
托法》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主要是信托财产登记制度缺乏可操作性、信托税收制度还没有建立等，
但是这并不妨碍家族信托的法律保障，只是更需要考虑设立家族信托的“投入产出比”。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社会在不断的快速发展和转型，中国的法律制度也一直在不断发展和完善，
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在国内设立家族信托没有法律保障。

事实上，家族信托在许多欧美发达国家也都是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背景下不断实践发展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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